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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商学院课程表编排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课程表是保证教学计划执行和教学秩序稳定的文

件，合理、科学地编排课表是组织教学活动的前提条件。为规

范课表编排工作，保证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教学管理水

平和教学质量，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课程表的编排与调整工作。

第二章 学期开课计划的填写

第三条 开课计划表

1.各学院负责制定本学院各专业的学期开课计划表，开课

计划表中的数据来源于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其中的课程名称、

开课学期、学分和学时数、课程类别等。开课计划表原则上不

得修改，若需修改，须填写学期开课计划审批表，经各级审批

同意后方可变更。

2.学期开课计划表审核结果经由学院院长签字后，送交教

务处。教务处审核后，由课程承担单位打印教学任务（初步）。

第四条 教学任务书

1.教学任务书由承担教学任务的开课学院、教学部负责填

写，各项内容要填写清楚、准确；

2.各开课学院、教学部应根据课程教学需要以及教师情况

合理安排教学班的年级、专业和人数；



3.各学院、教学部教学助理填写任课教师资格审查表，送

教师工作处审核。

4.各学院、教学部教学助理完成教务网络管理系统教学任

务设置，并打印设置好的系统教学任务表送教务处审核。

5.教学任务表必须由系统打印，课程承担单位学院院长、

教学部主任签字、盖章，最后送教务处存档。

第三章 课表编排

第五条 课表编排的基本概念

1.周学时定义：周一至周五(8:30—20:35)每天可安排 5

大节，共 10 节课，各节课作息时间表如下：周 2 学时的课程可

编排在第 1-5 大节；周 3 学时的课程可安排第三大节（5-7 节）

或第五大节（8-10 节），也可按两节分单双周编排。

序号 时段 节序 备注

1 上午 第一节
第一大节

2 上午 第二节

3 上午 第三节
第二大节

4 上午 第四节

5 下午 第五节
第三大节

6 下午 第六节

7 下午 第七节
第四大节

8 下午 第八节

9 晚上 第九节
第五大节

10 晚上 第十节

2.上课周次定义：指校历规定的教学周。选周上课(如 3-15

周上课，根据教学需要变动)。

第六条 课表编排的原则

1.统筹调度、合理安排的原则。课表编排首先要考虑有利

于提高教学质量、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发展，同时还要考虑任课

教师的任课情况、兼课情况以及对排课的要求，掌握教师对各



类教室的特殊使用需求情况；

2.遵循课程规律、提高学习效果的原则。要根据各门课程

的性质和特征安排课程的授课时间和顺序，不同性质的课程可

交叉排课，有利于调整脑力活动，提高学习效果；

3.均衡课程分布，充分利用教学资源的原则。各学院、教

学部应主动平衡教师授课任务、课程学时分布、各类教室的利

用，尽量实现课程安排合理、教学秩序稳定、教学资源利用充

分，避免教学活动中不同层次的教学任务以及任课教师和教学

场地间的冲突；

第七条 编排课表应注意以下问题：

1.同一个教学班的同一门课程两次课之间应保证适当的间

隔天数；如体育课、舞蹈等运动量较大的课程不宜安排在第一

大节、第三大节；

2.各门课程采取两小节或三小节连排的形式，不能采取四

小节或五小节一贯到底的排法（设计类、艺术类、实验类特殊

课程除外）；

3.编排全校的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时，应照顾专业课

程的安排；

4.编排必修课时，应顾及选修课的安排；

5.编排课堂理论教学课程时，应统筹安排实验、实习、社

会调查等实践教学环节的课程安排，注意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的统一、协调。

第八条 编排课表时，原则上不考虑个人要求，任课教师也

不得自行指定上课时间、上课地点。若有特殊需要，可将本人

意见以书面形式报告课程承担单位，由承担单位汇总并经学院

院长、教学部主任签字后报教务处。教务处在不违背排课原则

的前提下，尽可能予以考虑。凡教师本人到教务处提出的要求，

原则上不予受理。

第九条 非独立设置的课程实验，应按课程排课，并安排相



应的实验学时；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专业实验、跨学科专业

实验，按实验课程统一安排。单独设置的实验课程不得与学生

正常课程冲突。

第四章 课表管理

第十条 课程表编排完毕后，课表在全校进行公布，此间，

若任课教师对课表编排有异议，可通过课程承担单位教务负责

人将情况反映到教务处，教务处可酌情调整。

第十一条 课表确定后，由各学院、教学部打印并于每学期

的开学前将课程表正式发放给任课教师和学生。同时，教师和

学生可通过工号和学号及密码登录教务网络管理系统查询，教

务处并同期启动学生网上选课事宜。

第十二条 为了稳定全校教学秩序，课表一旦确定，一般不

得随意变更，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课表的，必须按照《贵州商

学院调课、停课、补课、代课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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